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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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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於110年9月3日核定「建置
區域產業人才及技術培育基地計畫」

 教育部自111年度起推動補助大專校
院建置區域型人才培育基地

 補助對象除技專校院之外，並納入
一般大學

 培育人才除在校學生之外，亦強調
在職學員培訓

一、前期回顧與本期重點

建置跨院系
實作場域

●整合校內跨系跨院既有師資、
課程、設備等軟、硬體等資源。

●對焦在地產業需求，提出跨領
域計畫或深化實作場域技術人
才計畫。

●對焦5+2產業/國家重點發展政策或缺工領域。

●配合經濟部推動iPAS，建置實作場域培育人才。

●提供類產業實務環境之教學。

●整合區域聯盟學校與產業共同合作培育優質人力。

培育類產業
環境人才

建置產業菁英
訓練基地

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執行4年
完成73校129案補助計畫
(產業菁英訓練基地/類產業環境人才
共計26校45案)

3



計畫
徵件

構想書
提交

完成申請共計
39校58案

書面
審查

構想書初審通過共計
13校14案（推薦率為
24.1%）

簡報
審查

完成計畫書提交共計
12校13案
2～4次簡報審查，有4案尚經
4～6次個別輔導

計畫
核定

核定共計9校10案
（通過率為76.9%）

二、111年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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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競爭型計畫

三、111年核定計畫總覽
龍華科技大學

高速傳輸介面電子構裝設計與
測試人才及技術培育基地

明新科技大學

半導體產業設備廠務與
檢測人才培育基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前瞻鐵道機電技術人才
培育第三期計畫國立成功大學

關鍵基礎設施資安人才及
技術培育基地計畫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無人機產業人才及技術
培育基地計畫

正修科技大學

五軸複合切削高質化
人才培育計畫邁向碳中和-產業綠色、低碳技

術與人才培育及應用

Taiwan Map By Kiwi LIFE 

高雄醫學大學

大南方咀嚼吞嚥健康產業
人才培育基地計畫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移動健康-回復獨立生活
的自主權

國立中興大學

智慧製造整線人才及
技術培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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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
10,000

核定補助總經費
(萬元/案)

1,200～
2,700

學校自籌經費
(萬元/案)

15～30

學校自籌款佔
總補助款比率(％)

四、已核定計畫經費總覽

• 產業類別以不重複補助為原則
• 研究導向計畫原則不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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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執行重點

產官學研要串接

具體說明培育人才是配合當前產業之

必要

學生與學員(在職)培育同樣重要

要有人才篩選機制，
建構完整課程地圖與學分學程

要有億元基地格局與思維，
說明為何須要億元建置基地

題目及構想書摘要要能呼應六大戰略核心
或5+2國家重點產業

設備採購，以實作教學設備為要

產官學研要串接，培育所需人才

不炒冷飯，配合當前產業具體說明
培育人才之要(要先盤點)

不只培育學生，學員(在職)培育同樣
重要

不是自助餐式課程，要有人才篩選機
制，並建構完整課程地圖與學分學程

不是頂樓加蓋，要有億元基地格局與
思維

主題能呼應當前產業，與企業合作
要先洽談

設備採購，以實作教學設備為要

7

設備採購，以實作教學設備為要要有學生(員)能力檢核及一條龍學習
與追蹤機制



貳、申請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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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助領域
以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為主軸，
包含資訊及數位產業、資安卓越產業、臺灣精準健康產業、國防及戰略產業、
綠能及再生能源產業、民生及戰備產業六項，
學校亦得以5+2產業為基礎或結合在地產業聚落需求，提出符合學校特色之
培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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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對象
(一)補助對象為公私立大專校院。
(二)執行單位得為院、系、科或校內之常設單位；計畫執行單位於獲補助期間不得停招。
(三)計畫主持人須為申請學校校長，但得設協同主持人執行。(由主辦學校及夥伴學校

人員擔任)

三、計畫期程 自核定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約3年。

四、申請資格及補助原則
學校具備5+2產業創新、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教學環境基礎或具一定教學規模及執行能力，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提出申請：

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
建置產業菁英訓練基地／

培育類產業環境人才補助計畫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主冊補助經費額度

一般大學或技專校院前1/3
(112年徵件作業以111年經費計)

每校至多申請1件，每件補助經費上限以新臺幣1億元為原則；
教育部得視學校規模、辦學績效、技術特色及產業實際需求等條件，酌增補助件數或經費。 10



五、基地構建及營運(1/6)

場域建置：參照產業實際作業環境，規劃完整生產線(或作業場所)環境。

資源整合：盤點學校各類人才培育計畫(含跨校、跨部會)，並與基地場
域設施搭配推動。

課程開設：涵蓋整體產業技術能力需求者(1、2均需)
1.在學生：規劃2至4年課程或開設相關學程/專班。
2.在職者：與產業或職訓中心合作，提供員工訓練或在職者
進修課程，取代產企業自辦課程。

人力供需：
1.建立需求媒合平臺，透過跨部會協助蒐羅或自行開發優質
產企業工作職缺及媒合工作。

2.可與教育部育才平臺(產學連結執行辦公室)合作，建立媒合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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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產業
對焦5+2產業創新、
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或
在地重大發展產業。

資訊及
數位產業

半導體、AI、大數據、
區塊鏈、金融科技等01

關鍵基礎設施防護、
5G、半導體防護等

02

智慧機械、鐵路軌道、
航太(船舶)維修等04風電、光電、

智慧電網、循環經濟等 05

長照、精準健康、
防疫醫學、染疫管理等

03
電動車、非傳統
製造、智慧農業等

06

資安卓越
產業

臺灣精準
健康產業

國防暨
戰略產業

綠能及再生
能源產業

民生及
戰備產業

國防

智慧機械

綠能科技

生醫
新農業

亞洲．矽谷

循環經濟

五、基地構建及營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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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與產業共構人才培育模式，教學場域設置應鄰近或進駐產業聚落，並與在
地產業或地方政府建立合作機制。產業聚落以中央部會開發工業區或地方政
府開發工業區為主：

地方政府開發工業區
1.臺北內湖科技園區
2.臺中精密機械科技園區
3.高雄和發產業園區
4.其他地方政府開發工業區

中央部會開發工業區
1.經濟部工業區、科技產業園區
2.國科會科學園區
3.環保署環保科技園區
4.其他(農業、港區)

1.新建：配合產業聚落區位，建置教學建築。
2.租用：與公法人或勞發署合作，活用閒置空間。
3.自有建築修繕：校內閒置或合適空間。
4.現有場域擴增：擴充技職再造、優化實作計畫補助場域。

基地設置類型

基地設置地點
五、基地構建及營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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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部會/地方政府

培育對象除學生外，得包含合作機構人員、產業聚落在職人員
或有技能培育需求者，需以學分學程方式辦理為主。

培育對象

夥伴學校

法人/公協會/產業主辦學校
合作單位

產業聚落在職人員技能培育需求者

合作機構人員校內外學生

以上四者建議皆有

以上四者建議皆有

五、基地構建及營運(4/6)

14

包含至少1所技專校院



(一)整合相關領域之各類人才培育計畫或課程，搭配基地建置之硬體資源，
發揮實作訓練場所之效益。

(二)蒐集產業對人才培育建議、整合產業人才需求，並建立人力媒合機制，
協助區域學校與在地產業技術合作及職缺媒合。

建置場域

整合課程

教育部
專班/學程計畫

實作空間建置 教學設備進駐

國科會
科研/培育計畫

勞動部
專班/職訓課程

相關部會
人才培育計畫

運用場域資源整合校內課程

需求媒合 產業需求人才媒合

※設備需集中於同一場域

五、基地構建及營運(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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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應以永續經營為目標，設備環境應提供相關機關或公眾使用，
學校須規劃完善財務計畫，建立永續維運策略。

建立永續營運計畫

財務計畫

人事費支出
專責人員及技術員薪資 技術移轉金或授權金

自行研發技術轉移或授權
材料費支出

實務訓練所需耗材費

設備維護
設備維修、調校及軟硬體升級

代操作或檢驗收入
協助企業或政府部門檢測、
實驗、操作

代訓員工收入
提供鄰近產業聚落新進人員培訓
或再進修課程

其他相關衍伸收益

五、基地構建及營運(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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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審查重點

培育領域與目標：確實對焦產業需求，且培育具專業技術或跨系所之多元人才。

內容可行性：計畫團隊、工作項目、學程及實作、場域空間配置、產學合作、
永續財務等明確可行。

計畫管控機制：品質管控及自我改善機制完善、永續經營及維護策略規劃。

計畫預期成效：包括培育成果及擴散影響、產學合作。

過去執行績效：與申請計畫內容有關之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或高等教育深
耕計畫等重大計畫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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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經費編列(1/2)

學校自籌款
補助經費15%
以經常門為主

教育部補助款
每案補助1億元(3年)

資本門90% 經常門10%
(集中編列於前2年)

支用項目：
場域建置費、設備費(需含估價單)、
設備維護費及搬遷費、課程開設費、

實作耗材費等

補助項目不足部分，
由自籌支應，包含：

交通費、鐘點費、開班費、耗材費、
場地租金及行政業務費等

每案補助以1億元為原則，
但依產業設備設施成本、場地規模，

審查後酌調補助額度。 18



教育部補助款
(一)額度核定後，本部依年度預算辦理經費核撥事宜。原則一次核定總期程之補

助經費，分年分期撥付。但本部得視當年度預算審查情形酌予調整。
(二)經核定之計畫年度補助經費尚未撥入學校前，得由學校自籌款先行支應計畫

所需支出。

資本門90%：
經費編列得用於建置教學場域之工程經費，設備購置以耐用性佳之教學或研究設
備為限，不得購置一般事務設備。

經常門10%：
(一)基地維運或課程所需相關經費，得編列人事費及設備維護費，維持場域教學

品質及設備使用安全。
(二)經常門經費編列及支用，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七、經費編列(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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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效考核
(一)學校應明定分年達成之績效指標，及達成目標之管考機制，例如培訓學生人數

(包括性別統計)、受補助計畫學生畢業後就業率、與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相關之
產學合作件數及金額成長比例、資源共享成效等。

(二)學校每年須將當年度執行成果函送本部，本部將依核定之計畫書所列指標辦理
考評，並依學校執行情形或考評意見核撥次年度經費。

(三)計畫執行各面向產生數據之成果，請與IR計畫合作產出研究報告。

九、執行績效不佳計畫之處置
(一)多年期計畫前一年度經費執行率未達80%者，當年度補助經費得予以減列或追
繳部分補助經費。

(二)因行政缺失、違反法令或未依核定計畫執行者，經本部糾正或限期仍未改善者，
得減計其全部或部分金額；另計畫考評未通過者，本部得扣減其補助款，或廢
止原核定補助處分之全部或部分，並要求學校繳回全部或部分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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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作業期程(1/2)

計畫核定
112.04-05
依複審意見
修正計畫書

函送
資料上傳電子檔

計畫徵件
111.11.18
撰擬

規劃概要構想書
完成

平臺基本資料登錄

徵件截止
提交構想書

111.11.25
函送

資料上傳電子檔

構想書審查
111.12-112.01

提交計畫書
簡報複審
112.03-0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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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網址：https://tbitt.twaea.org.tw/

(二)系統開放計畫構想書申請時間：111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止

(三)申請方式：

請於資訊網平臺填報申請資訊，並於111年11月25日(前)函文紙本乙

份至教育部(郵戳為憑)

十、作業期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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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構想書撰寫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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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整體計畫執行須３年，經費需求請以３年規劃，並有永續經營規劃。

(二) 應明確對焦產業發展方向、與產業聚落建立合作模式，教學場域能銜接各部會人才培育(產學合

作)計畫，例如：教育部產學攜手計畫、產業學院計畫或國科會、經濟部等相關部會補助計畫。

(三)本計畫分為主辦學校、夥伴學校，主辦學校為申請單位，並為計畫推動之統籌單位；夥伴學校

為協助計畫執行之大專校院，包含：課程、設備、場地及學生(員)培訓等參與及支援。

(四)計畫主持人須為申請學校校長，但得設協同主持人執行。(由主辦學校及夥伴學校人員擔任)

(五)受補助學校應負本計畫蒐集資料之義務，配合教育部相關執行成效彙整。

(六)頁數以5頁為原則，不含封面、目錄及基本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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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表

25

請勾選並說明對應產業

請說明對應產業聚落
及合作產企業或法人

填寫３年申請經費



二、主題及構想摘要

26

Why us (strength, 
what have we 
prepared/what have 
we invested for this 
application...)

What, why, and goals

How (Approaches)

To do

What to achieve
(Deliverables)



謝謝聆聽
簡報及資料下載連結

（https ://reur l .cc/Wq3a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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